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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基本命题是：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法律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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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人利益的保护，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以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为核心，全方位地建
立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约束制度。具体而言，是在多边治理模式下，以改革和完善企业
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约束和激励制度为重点，同
时调动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引入银行债权人和职工对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的监督。

围绕基本命题的论证，本书分以下五篇展开：

第一篇。国有企业治理的法律框架。首先，除布局的适当调整外，国有企业在中国存在
的意义无须争论，因此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及资产流失问题不可能通过一部分国有企业
的退出得到解决。其次，作为最终属于全体人民的国有资产，其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特殊
产权关系决定了，国有企业效益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
工作状况。因此从狭义的角度看，“代理”问题的特殊性仍然是国有企业诸问题产生的
根源。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都是国有企业
治理问题的表现。换言之，无论是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还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都与
国家出资人对企业失去控制有关。再次，尽管与公司治理具有密切联系，但国有企业治
理与公司治理具有区别。国有企业治理的特殊范畴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的
国有出资人制度、特殊银企关系下的银行参与治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严格监管等。
上述三点决定了，在法律层面上，解决国有企业治理问题的途径与一般公司治理不同：
国有企业治理法律框架的基础，一是国有出资人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二是国有企
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约束与激励机制的建立。与此同时，考虑到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具有
法律拟制的特性，为加强对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监督的力度，应当采用多边治理模式
，调动职工和银行债权人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第二篇，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及其完善。首先，所有权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企业国
有资产的有效运营必须依赖一个完善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体系。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国
有资产出资人的权利与企业经营自主权或自治权之间的相互独立和制约关系。因此，企
业国有资产出资入制度是国家作为所有权人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
是解决国家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防止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推进国有
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保障。其次，笔者认为，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企业国有资产出
资入制度的完善是国有出资人(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的关键，国有出资人制度完
善的关键又在于实现其对企业国有资产的有效监管。而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对国有
资产监管机构科学定位，并对其权利、义务、责任进行具体规定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
，针对目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经营管理者控制问题，必须以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权的
强化为核心，完善现行法律制度，实现对企业国有资产的有效监管。对处于改革攻坚阶
段的国有企业来说，对企业国有资产的有效监管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常规性监管的
完善，一是特殊性监管的强化。前者是对企业经营常态下国有资产的监管，后者是指对
企业产权改革情况下国有资产的监管。由于目前我国国有经济进入了布局和结构调整阶
段，因此后一类监管对实现国有资产的有效监管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
此类监管的效果决定着改革的进程。

第三篇。职工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的法律制度及其完善。首先，在我国，由于社会制度及
经济体制的差异，作为企业主人的职工，其利益一直由国家来代表，因此在原有企业制
度中，职工参与制度并不发达。虽然目前经济已经处于转型时期，但由于法律地位的差
异，即使在多边治理框架中，职工治理在整个公司治理中作用的力度仍然不大。但在目
前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的职工所承受的更大的人力资本风险决定了他们
参与公司型国有企业治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出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运作和投资回报的
保护以及回避风险带来的监控动力，职工具有参与公司型国有企业治理的内在动力。其
次，结合中国目前的情况，在实行职工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共同治理”机制下，大力
推行职工董事及职工监事制度是职工参与治理途径的有效选择。再次，现有一些法律、
法规的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职工参与公司型国有企业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但这些
规定由于未能明确规定职工作为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加之过于简单、可操作性差，难
以真正发挥职工在公司型国有企业治理中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为职工
有效参与公司型国有企业治理，实现真正的“共同治理”机制扫除法律障碍。



第四篇，银行参与公司内部监督的法律问题研究。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特殊的银
企关系决定了银行在国有企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强化银行在国有
企业治理中的作用。笔者提出：以立法赋予银行享有公司内部监督权是银行参与国有企
业治理的有效途径。基本思路是：首先，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公司特殊的融资结构
所形成的特殊银企关系、国有企业股权监督虚置、外部控制权市场监督失灵、经理人市
场未形成等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现实问题，决定了通过制度变革，允许银行通过行使公
司内部监督权参加国有企业治理，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银行参与公司内部监督
不仅有利于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完善，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国有独资公司
和国有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而且还有利于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保护银行和其他债
权人的利益，防范金融风险。其次，笔者认为，目前经济学界及法学界对公司债权人参
与公司治理的研究所形成的基本理论，在一般意义上论证了我国银行进入公司内部监督
机构、参与公司治理在制度改革方面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再次，从具体制度设计的角度
，银行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形式是行使监督权；参与途径是通过谈判派人进入监事
会担任监事；与职工监事的监督权一样，银行监事的权力也将来源于《公司法》上的直
接规定；银行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在理论上是扎实的，也是符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的
；与此相对应的法律制度框架应在《公司法》中以赋权性规范设立，同时需要加强监事
的权力。

第五篇，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约束与激励制度的完善。首先，国有企业与一般商事企
业在委托代理关系上具有迥然不同的特性，这将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高管激励约束机制
的构建和有效运作，进而要求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和运用代理理论，即现阶段中
国国有企业高管激励与约束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对国有企业特性分析为基础。其次，从法
律层面对国有企业高管激励与约束问题进行探讨，这一特殊角度限定了我们解决约束问
题的切入点是主体权利、义务、责任的统一，并以此为基点建立委托人与企业高管之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最终将国有资产的经营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再次，在国有企业高级
管理人员权利、义务、责任统一的基础上，在约束到位的前提下，探索和寻找以市场经
济为背景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激励手段，扭转目前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激励错位的现
状。根据以上思路，笔者提出，充分利用现有法律资源、结合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
构建国有企业高管对国家的信托责任制度，是建立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约束与激励机
制的关键，而以股权激励的方式建立新的国有企业高管产权激励制度是这一机制的重要
环节。为此，必须对现行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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